
云环（罗定）审〔2026〕11 号

罗 定 市 粤 兴 香 料 有 限 公 司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5381MA55G38U2N）：

你公司报来《罗定市粤兴香料有限公司锅炉升级改造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罗定市粤兴香料有限公司锅炉升级改造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该项目”）位于罗定市附城街道新乐黄沙冲标口，中心地理坐

标：东经 111度 26分 36.05秒，北纬22度 53分 42.53 秒。该项

目总投资4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5万元。该项目对现有的燃生物

质蒸汽锅炉实施升级改造，拆除原有的 1台 2t/h燃生物质蒸汽锅

炉，新建1台 2.5t/h 燃生物质蒸汽锅炉，项目建成后项目不新增

占地面积与建筑面积，改造后现有生产工艺及产能维持不变。

二、经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项目审批工作小组集体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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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报告表基本符合编制技术指南及相关规范要求，环境保护目

标基本明确，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基本可信，提出的污染防治

措施基本可行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总体可信。你公司应按照报告

表内容组织实施。

三、建设项目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

度。项目建成后，你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

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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